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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移轉作業流程圖 

 

 

辦理技術作價、授權對象資格條件確認。 

申請人提出技轉申請 院外機構發函給中心或計畫主持人 

 廠商評估：財務.業務範圍.利益迴避 

提交至評選會審查 

簽署 

技轉授權契約書 

權益分配 

(收取授權金) 

實施技術移轉 

(收取衍生利益金) 

 雙方代表人簽約用印。 

 契約書函發院外機構及本院相關單位收存。 

 獲選機構依合約規定繳付本院授權金以及繳費證明等。 

 依「研發成果歸屬及管理運用辦法」辦理權益分配。 

 計畫主持人或創作發明人配合院外機構實施技術移轉。 

 收取衍生利益金(視需要至院外機構稽核)。 

 創新育成中心列案追蹤技術移轉實施進度。 

1.技術移轉廠商申請表 2.權益收入分配聲明書 3.契約書草案 

創育中心文件受理 

網站公告授權技術 

提供技轉文件 

 審查 1.合約內容 2.授權條件 3.院外機構評選 

 成員：副院長(主席)、醫研部主任、創育中心主任、2-

3 名院內外專家 

創育中心簽呈提出 

技轉授權

評估會議 

 

通過 

不通過 

 附審查結果、契約書及相關資料，陳核院長，會簽計畫

主持人、所屬單位主管、人事、會計等 

 依會議決議修正契約 

通知後結案 

視需要召開協商會議(討論技術合作及授權條件)。 


